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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征信法律制度研究》内容简介：探索对善的理解，必须从沉思畏惧开始。
如果以遵从个人自由为前提，通过自然人的自觉遵守达到社会稳定是社会的理想境界。
在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中国，通过民主法治的建设可以提升社会信用。
而路径则是建立维持社会良好秩序的以法律为主体的规则体系，实现规则信用代替政治权威信用。

征信法律制度是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的基础和核心，征信业的形成以及发展催生出征信法律制度。
征信法律制度具有信用信息传递的功能，基于该功能形成信用激励机制和信用惩罚机制，社会信用的
形成以及维护均与这两大机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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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但并不是所有的政府信息都属于公开信息范围之内的。
《条例》第14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
。
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
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
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
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
”据此，政府信息公开至少受到保密审查制度、第三人利益信息利益保护原则及社会公共利益原则等
的限制。
关于保密审查制度与信息公开的关系，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认为，在实践
中应根据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的规则：其一，法律、法规对某一信息有明确的公开或保密规定，在这种
情况下，除非当事人申请有权机关确认相应法律违宪和确认相应法规违法，相应信息则必须公开或保
密。
其二，法律法规对某一信息没有公开或保密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除非行政机关有证据证明，该信
息公开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否则相应信息必须公开。
其三，法律法规对某一信息有保密规定，但保密的范围、条件或对象不明确，相应信息是否能在某些
范围内、在某种条件下向某些对象公开则应取决于相应法律法规制定机关（而非信息保有机关）对法
条的解释和法院以往对相应案件的判例。
 关于第三人信息利益保护原则与信息公开的关系，本书认为应当作如此理解：第一，如果不公开第三
人信息（包括商业秘密、个人信息等）可能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政府可予以公开。
第二，其他信息的公开应当尊重第三人信息利益，比如个人信息权人的同意。
同意权是指信息本人有决定个人信息是否被收集、利用（尤其是收集目的外利用）和提供给第三人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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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征信法律制度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信用法律制度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
自2004年以来，有关征信法律制度思考的文章不断见诸学术期刊。
在杜军教授的统领下，其身残志坚的精神鼓励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信用法律制度研究”的参与人不
断完善自己的思考，并最终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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